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赵明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喜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徐守军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９１４

，

２２８

，

９０３．５９ ２

，

８３２

，

５５９

，

２４１．９７ 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

，

４７０

，

３７５

，

３０２．７０ １

，

３８５

，

７２２

，

３４４．６５ ６．１１％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６５

，

５０６

，

２４０．６７ －１３．６４％ １

，

８７１

，

２７２

，

３１６．３２ －１２．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

，

７４０

，

１２５．８２ －５７．６１％ ９４

，

０８７

，

３５３．８２ －４０．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

，

６７８

，

４１７．４７ －５７．１７％ ９３

，

０４７

，

４４１．１６ －３８．２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４３

，

６４１

，

９２２．９０ ２１０．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５５．５６％ ０．１８ －４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５５．５６％ ０．１８ －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２％ －２．１５％ ６．５６％ －４．７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９５

，

６３１．４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０４４

，

２８１．２０

合计

１

，

０３９

，

９１２．６６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０

，

４４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１４％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１２６

，

５３１

，

０００

北京建龙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７％ １１３

，

７１１

，

９６３

质押

１１３

，

７１１

，

９６３

佳木斯电机厂 国有法人

２０．５９％ １０７

，

９２８

，

５３７ １０７

，

９２８

，

５３７

上海钧能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７％ ４

，

０５８

，

５４９ ４

，

０５８

，

５４９

卿明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

，

５３６

，

６６４

郭冬莉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１

，

１６６

，

５２５

陈德君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８７５

，

３７７

陆俊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７３０

，

０００

提学科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７１０

，

０００

李建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７０６

，

２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卿明星

１

，

５３６

，

６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３６

，

６６４

郭冬莉

１

，

１６６

，

５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６６

，

５２５

陈德君

８７５

，

３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５

，

３７７

陆俊明

７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０

，

０００

提学科

７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０

，

０００

李建波

７０６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６

，

２００

李龙

６８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８

，

０００

陈建威

６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０

，

０００

唐红

６５３

，

４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３

，

４１２

段廷志

６２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６

，

４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持有

５％

以上

（

含

５％

）

的股东有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

佳木

斯电机厂三家公司

，

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

人股

，

其中

：

佳木斯电机厂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属于关联企业

。

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

公司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股东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李龙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８８

，

０００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

关于重组所涉增值税的相关问题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收到哈尔滨市阿城区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

哈阿国税通

【

２０１３

】

０２２８

号

）。

通知书中指出

：“

公司

与佳木斯电机厂

（

以下简称

“

佳电厂

”）

等企业签订了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将全部资产

、

负债与佳电厂持有的佳

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２５％

股权进行置换

，

但劳动力并没有一并转让

，

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号有关不征收增值税的规

定

。

置出的机器设备和其它货物

，

应按照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７０

号

、

财税

【

２００９

】

９

号文件规定征收增值税

。”

公司经与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金杜律师事务所研究

，

与相关的税务咨询机构讨论

，

认为

：

（

１

）

按照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关于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

交割事宜的协议书

》

的规定

，

重组置出的资产

（

人随资产走

）、

负债全部由阿继有限承接

，

阿继有限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办理完毕人员接

续手续

，

不存在劳动力没有一并转让的问题

；

（

２

）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３

号

）

的规定

，

即

：

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

，

通过合并

、

分立

、

出售

、

置换等方式

，

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

权

、

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

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

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

，

不征收增值税

。

公司就此事已向阿城区国税局呈文

，

按照

《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关于阿城继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交割事宜的协议书

》，

对重组资产

、

人员划转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派专人进行沟通

，

提交了重组相

关文件及劳动力接续完毕证明材料

。

截止报告期内

，

公司尚未收到明确回复

，

公司将进一步与其沟通

，

并且根据该事项实际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２

、

关于重组期间部分负债未转移的保障安排

截至重大资产交割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负债总额为

３３

，

６６７．１１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的账

面价值为

１０

，

６２２．７９

万元

，

除去期后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

，

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９

，

２００

万元左右

。

上述债务共

１５００

余笔

，

单笔金额较小

，

形成原因复杂

，

操作周期较长

，

并且债务中预收账款和账龄超过两年以上的在

７０００

万元左右

，

考虑诉讼时

效等因素

，

预计实际需偿还债务金额还会进一步降低

，

截止报告期末

，

银行账户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

２

，

３００

万元左右

，

因而短期内共

管账户资金能够满足清偿重组债务要求

。

为了彻底解决重组债务引发的债务风险

，

哈电集团在

《

账户管理协议

》

中已经承诺

：

在债务到期前将清偿资金足额支付至上市公

司指定账户

，

以便上市公司能及时对外清偿债务

。

哈电集团会严格履行

《

账户管理协议

》，

及时提供代偿资金

，

清偿已核定确认的重组

债务

。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

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

诺

哈尔滨电气

集团公司

哈电集团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承诺

：

在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

改方案实施完毕后

，

择机启动资产重

组工作

，

将哈电集团旗下自动控制相

关资 产以资本运作方式整合入上市

公司

，

实现上市公司的战略转型

。

哈电

集团原 股改承诺由于客观原因已难

以履行

，

强行履行原承诺不利于上市

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

不利于保护中

小股东的利益

。

２００７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哈电集团提供了较原股改承诺

更加优厚的方案

，

即

：

本公司以

全部资产和负债

（

作为置出资

产

），

与佳电厂持有的佳电股份

５１．２５％

股 权

（

作 为 置 入 资 产

５１．２５ ％

）

进行置换

，

置出资

产的预估值约为

１．３５

亿元

，

置

入资产

５１．２５％

的 预 估 值约 为

１０．７６

亿元

（

置入资产的预估值

约为

２１

亿元

，

最终的评估值以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确认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

差额部分本公司将以

８．６１

元

／

股的价格向佳电厂非公开发行

１０

，

９３２．５４

万股股份作为对价

；

同时

，

本公司以

８．６１

元

／

股的

价格分别向建龙集团和钧能实

业非公开发行约

１１

，

４７９．６７

万

股股份和

４１０．０９

万 股股 份 作

为对价

，

受让二者持有的佳电

股 份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的 股 权

（

分别为置入资产的

４７．０７％

和

１．６８％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

司将持有佳电股份

１００％

股权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中

国证 券 登 记 结算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深圳分 公 司

向本公司出具

《

证券登

记确认书

》，

确认了本

公司增发股份的登记

，

登记数量

２２５

，

６９９

，

０４９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

增发后公司股份

数 量 为

５２４

，

１３４

，

０４９

股

。

公 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完成了新股预

登记工作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实施完成本

次 重 大 资 产重 组 及 新

增股份 上市工 作 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经深

交 所 审 核 批 准 撤销 股

票交易实 行 其他 风 险

警示

。

截止报告期末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收

购报告

书或权

益变动

报告书

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

组时所

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

集团公司

为了避免和清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可能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

会和形成同行业竞争的可能性

，

哈电

集团出具了

《

哈电集团及其下属企业

关于避免同行业竞争之承诺函

》

其内

容为

：（

１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哈电集团

将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

，

以避免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

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

２

）

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哈电集团将采取有

效的措施

，

促使哈电集团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

，

以避免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

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

３

）

本次业务完成后

，

哈电集团将努力通

过合法合规渠道促成哈电集团控制的

其他企业

（

包括但不限于交直流电机

公司

）

与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

包括

但不限于佳电股份

）

在未来的业务中

进行如下业务区分

：

在普通电机

（

不含

电站主风机电机

）

领域

，

哈电集团控制

的其他企业

（

包括但不限于交直流电

机公司

）

不生产

３０００ＫＷ－５０００ＫＷ

的

大功率电机及

３０００ＫＷ

以下的中小功

率电机

；

在普通电机

（

不含电站主风机

电机

）

领域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

包括 但 不 限 于 佳 电 股 份

）

不 生 产

５０００ＫＷ

以上的大功率电机

；

在特种

电机以及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

，

维持

现状

，

避免产生任何潜在业务竞争

。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０

日

哈电集团出具的

《

哈电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关于避免同行业竞

争之承诺函

》，

本承诺在公司合

法有效存续且哈电集团作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

正在履行阶段

。

佳木斯

电机厂

、

北京

建龙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

上海钧能实

业有限公司

佳木斯电机厂

、

北京建龙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

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内

，

如置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

超过预测净利润

，

则佳木斯电机厂

、

北

京建龙重工集团公司和上海钧能实业

有限公司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

如实际净利润小于预测净利润

，

则由

佳木斯电机厂

、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公

司和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负责对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

。

对于本次重组后实

际净利润与预测净利润差异部分

，

佳

木斯电机厂

、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公司

及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拟以本次交

易中各方认购的股份总数为上限进行

补偿

，

补偿比例分别为

５１．２５％

、

４７．０７

％

和

１．６８％

。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４

年

该承诺中涉及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的内

容已履行完毕

，

其余二

年处于正在履行阶段

。

佳木斯电机

厂

、

北京建龙

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

上海

钧能实业有

限公司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

维护全体股东

利益

，

佳电厂

、

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已

出具书面承诺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中所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进行转让

。

正在履行阶段

。

首次公

开发行

或再融

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

公司中

小股东

所作承

诺

承诺是

否及时

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０．００ 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

如有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

：

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

如有

）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

％

）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合计

０ －－ －－ ０ ０ ０ ０％ ０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０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

如

有

）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

如

有

）

七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孙先生 关于一季报中相关内容的问询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钟先生

关于公司发布澄清公告及业绩

说明的相关问询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付先生

关于公司前三季度整体经营情

况及盈利预测的相关问询

证券代码:000922� � �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3-32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际表决董事

９

名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议案并表决

，

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

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重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

》

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

重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

《

重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

》

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施能坑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健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王秀梅声明

：

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３５１

，

６２０

，

４４０．８２ １

，

３２４

，

１６４

，

８２６．６３ ２．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６３０

，

７６４

，

９７８．４６ ５９７

，

０１４

，

８３４．０２ ５．６５％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５８

，

９６１

，

９９４．３６ ７．６１％ ７４９

，

９２７

，

５５７．０６ 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

，

７４９

，

８４１．０３ ５８．０５％ ４９

，

２７６

，

５３９．４４ ７８．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

，

１９４

，

８６４．４３ ５１．４％ ４７

，

３４３

，

８９９．２４ ７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００

，

６７０

，

９０５．３４ －８．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６ ５８．３３％ ０．３１８ ７８．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６ ５８．３３％ ０．３１８ ７８．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２％ ０．６８％ ８．０４％ ３．４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３５

，

６３２．２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

，

４９８

，

１４９．９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６７

，

４２９．０３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３３

，

７１２．９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９３２

，

６４０．２０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

，

３８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浔兴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８２％ ５５

，

５２７

，

５００ ０

质押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诚兴发展国际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０．８１％ ３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罗育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７２０

，

０００ ０

王建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７０７

，

７８３ ０

阎宏业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５７０

，

０００ ０

万殿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５２８

，

７４７ ０

苏少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３３２

，

９６２ ０

林文登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３３０

，

０００ ０

钱卫国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３２９

，

６１２ ０

卢俭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３２８

，

１０２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

５５

，

５２７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诚兴发展国际有限公司

３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罗育文

７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平

７０７

，

７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阎宏业

５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万殿芬

５２８

，

７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苏少华

３３２

，

９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林文登

３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钱卫国

３２９

，

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卢俭

３２８

，

１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与诚兴发展国际有限公司是关联股东

，

但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不清楚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报告期内

，

股东罗育文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增加

２２２

，

４００

股公司股票

，

股东苏少华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增加

１６

，

７６２

股公

司股票

，

股东王建平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增加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股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报告期内

，

股东长春铁发实业有限公司

、

长春鼎盛涂料有限公司

、

许春晖

、

许春华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６５３

，

３００

股

。

初始交易

，

长春铁发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２９６

，

４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１９％

长春鼎盛涂料有限公司持有

６０

，

０００

股

，

占总股本

０．０３８％

、

许春晖持有

２０１

，

５００

股

，

占总股本

０．１３％

、

许春华持有

５

，

４００

股

，

占总股本

０．００３％

。

截止报告期末

，

上述股东持股数量

、

比例

未发生变化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

预付账款本期增加

７７７．１４

万元

，

增幅

３９．４９％

，

主要是预付工程款

、

机器设备款增加较大

；

２

、

投资性房地产本期增加

９６３．３５

万元

，

增幅

７０．９９％

，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土地对外租赁

；

３

、

应交税费本期增加

７４６．０３

万元

，

增幅

４３．７７％

，

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幅较大

，

导致应交税费增

长

；

４

、

其他应付款本期增加

２０９０．５７

万元

，

增幅

２８２．４１％

，

主要是收取承租方工程保证金增加

；

５

、

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加

２１６２．４０

万元

，

２２３２．９１

万元

，

２１６４．６４

万元

，

增幅分别为

５８．４１％

，

５７．８８％

，

７８．３４％

，

主要是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采购单价下降

，

同时部分地

区个别客户实施了提高售价的销售策略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 司 发 起 人 股

东 福 建 浔 兴 集

团有限公 司

、

诚

兴 发 展 国 际 有

限公司

、

晋江市

嘉 鑫 商 贸 有 限

公司

、

晋江市新

五 环 商 贸 有 限

公司

、

晋江市斯

必 思 商 贸 有 限

公司

福 建 浔 兴 集 团

有限公司

、

诚兴

发 展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公 司

承诺

：

自本 公司

股 票 上 市 之 日

起 三 十 六 个 月

内

，

不转让或者

委 托 他 人 管 理

其 已 直 接 和 间

接 持 有 的 本 公

司股份

，

也不由

本 公 司 收 购 该

部分股份

；

晋江

市 嘉 鑫 商 贸 有

限公司

、

晋江市

新 五 环 商 贸 有

限公司

、

晋江市

斯 必 思 商 贸 有

限公司承诺

：

自

本 公 司 股 票 上

市 之 日 起 十 二

个月内

，

不转让

或 者 委 托 他 人

管 理 其 已 直 接

和 间 接 持 有 的

本公司 股份

，

也

不 由 本 公 司 收

购该部分股份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

承诺期限已届

满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每 年 以 现 金 方

式 分 配 的 利 润

应 不 低 于 当 年

实 现 的 可 分 配

利润的

１０％

，

且

任 何 三 个 连 续

年度内

，

公司以

现 金 方 式 累 计

分 配 的 利 润 不

少 于 该 三 年 实

现 的 年 均 可 分

配利润的

３０％

。

公 司 原 则 上 每

年 度 进 行 一 次

现金分红

，

公司

董 事 会 可 以 根

据 公 司 盈 利 情

况 及 资 金 需 求

状 况 提 议 公 司

进 行 中 期 现 金

分红

。

在 确保足

额 现 金 股 利 分

配的前 提下

，

可

以 采 取 股 票 股

利 或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 的 方 式

进行利润分配

。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本报告期

末

，

上述承诺事

项得到严格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

有

）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

５０％

至

８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５

，

４３４．２１

至

６

，

５２１．０６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３

，

６２２．８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对子公司上海浔兴拉链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比例由

７５％

增加到

１００％

，

该子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２５％

；

子公司上海浔兴拉

链制造有限公司将闲置土地对外出租

，

取得其他业务收入

；

主要原材料采购价

格下跌

、

产品结构调整提升

，

导致毛利上升

，

成本费用效应得以体现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施能坑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98� � � �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1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直接送达

、

电话及传真方

式发出召开四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举行

。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能坑先生主持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

，

参加表决董事九名

，

全体监事和高管列

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１

、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浔兴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三

季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全文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摘要详见同日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98� � � �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编号:2013-043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叶林信先生主持

，

应到监事三人

，

实到监事三人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审议通过了

：

１

、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浔兴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三

季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此公告

。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任金生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勇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立盛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４２７

，

６８４

，

７７９．９４ １

，

３９７

，

３３７

，

９３３．５７ ２．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

，

１１９

，

２５２

，

４２２．５８ １

，

１２９

，

７５６

，

９０７．８８ －０．９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０７

，

３７８

，

１０５．４８ １．１７％ ２８３

，

９２３

，

０６９．００ ９．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

，

０７１

，

７５４．８１ －２５．５５％ ３５

，

５２９

，

０８３．５９ －２５．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

，

１９５

，

９３４．０８ －２５．７３％ ３３

，

５４８

，

０３１．１９ －１２．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１

，

０２６

，

１７８．６７ １２９．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１２ －２５．６１％ ０．０４６９ －２５．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１２ －２５．６１％ ０．０４６９ －２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３％ －０．５５％ ３．１６％ －１．１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

，

０７４

，

３６０．７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８

，

４５９．４１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４７

，

４２６．７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３０７

，

４２２．１４

合计

１

，

９８１

，

０５２．４０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１

，

２１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吕晓义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１％ １８２

，

４５０

，

９３１ １０１

，

２２５

，

４６６

何平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６７％ １１８

，

６１６

，

２８１ ５９

，

３０８

，

１４１

质押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匡晓明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９５％ ８２

，

９２０

，

０００

任金生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７％ ３６

，

０９８

，

６６２ ２７

，

０７３

，

９９６

质押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黄胜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４

，

３８９

，

３５７

方振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２

，

０６２

，

９９５

刘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１

，

７５２

，

４２０

刘丽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

，

４２３

，

４１８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

其他

０．１８％ １

，

３８９

，

１６９

天平汽车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８％ １

，

３６６

，

６４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匡晓明

８２

，

９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吕晓义

８１

，

２２５

，

４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何平

５９

，

３０８

，

１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任金生

９

，

０２４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黄胜

４

，

３８９

，

３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方振淳

２

，

０６２

，

９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刘斌

１

，

７５２

，

４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丽

１

，

４２３

，

４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

１

，

３８９

，

１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

资金

１

，

３６６

，

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何平女士与第四大股东任金生先生是夫妻关系

。

两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２０．４４％

。

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方振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

有

２

，

０６２

，

９９５

股股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新材料项目进展

：

１．

由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

吉林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共同推进的

“

聚酰亚胺

纤维产业化

”

项目获得

“

纺织之光

”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

奖励大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召开

。

２．

聚酰亚胺电池隔膜方面

：

３．

聚酰亚胺锂电池隔膜开始小批量供货

。

４．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聚酰亚胺

（

ＰＩ

）

隔膜镍钴锰锂离子电池近日得到北方汽车质量监督鉴定试

验所的检测结果

：

ＰＩ

隔膜动力电池

４Ｃ

循环寿命

９５００

次

，

容量保持

５０％

以上

。

综合分析

：

历时

１

年多的检测

，

通过检测分析

，

ＰＩ

隔膜具备如下优点

：

·

ＰＩ

隔膜可以有效改善动力电池的循环寿命

，

４ｃ

循环寿命提升达

８５０％

以上

。

·

ＰＩ

隔膜可以有效改善锂离子动力电池产品的安全特性

。

·

ＰＩ

隔膜可以改善锂离子动力电池倍率放电特性

，

将锂离子电池常态充电倍率由

１ｃ

充放

，

提升到

４ｃ

充放电

，

如果将正负极及电

解液材料进一步优化改善

，

将提高更多

。

·

ＰＩ

隔膜具备良好高低温特性和离子导电性

。

１．

聚酰亚胺纤维在家纺

、

高温滤袋使用方面呈上升势头

。

２．

其他聚酰亚胺项目按计划都在顺利向前推进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吕晓义

、

何平

、

匡晓

明

、

任金生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

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吕晓义

、

何平

、

匡晓

明

、

任金生

（

１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吕晓

义

、

何平

、

匡晓明

、

任金生已向公司出具

了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承诺

：“

不在

公司之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经营与公司

主营业务

、

主导产品构成竞争的业务活

动

；

在今后的经营或投资项目安排上

，

避

免同种类业务或同类产品的同类竞争行

为的发生

”。（

２

）

公司股东吕晓义

、

何平

、

匡晓明

、

任金生承诺

：

尽管公司主要股

东

、

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曾就职于

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但公司所

拥有的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均由公司成

立后组织相关技术人员独立开发完成

，

并非来源于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或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

不存在

侵犯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知识产权或商业

秘密的情形

，

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的情况

。（

３

）

公司股东吕晓义

、

何平

、

匡晓

明

、

任金生承诺

：“

本人现拥有深圳市惠

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

本人为所持

有股份的终极持有人

，

无任何委托持股

、

信托或其它类似的安排

”。

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

１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以及现金与

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利润分配

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

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公司可以进行

中期分红

。（

２

）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

１０％

，

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

，

公司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公司

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在实施上述

现金分配股利的同时

，

可以派发红股

。

（

３

）

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

，

充分

考虑公司盈利规模

、

现金流量状况

、

发展

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

，

并结合股东

（

特别

是公众投资者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

见

，

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

，

并经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

公司接受所

有股东

、

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

建议和监督

。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正在履行

吕晓义

、

何平

吕晓义先生

、

何平女士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

况各自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０．１％

，

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的股份

，

并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

并且本次增持计划完成

以后

，

及时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履行

相关的报备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

履行完毕

公司

、

吉林高琦聚酰

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

关于公司及间接控股公司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

中

，

公司及吉林高琦承诺

：

本次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

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当募集资金

项目需要时

，

将及时用自有资金或银行

贷款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不会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并保

证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十二个

月

，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

后

，

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

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

投资

，

公司及吉林高琦并承诺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

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

－５０％

至

－２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３

，

２１０

至

５

，

１３６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６

，

４２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

电气产品市场竞争激烈

、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销售毛利率下降

；

２

、

公

司研发投入增加规模扩大

、

以及人工成本增加使产品成本及管理费用上升

；

３

、

期内子公司政府补助确认的递延收益大幅减少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168�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 �编号:� 2013-056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

，

亲自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董事会议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详细内容请见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表决结果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要求及实际工作需要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聘任赵

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

赵勋先生

：

中国籍

，

汉族

，

４０

岁

，

大学学历

，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曾任职于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起加入本公司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任公司监事

。

历任信息部部长

，

国际部部长

，

总经理助理

。

现任副总经理

。

最近五年在本公司任职

。

赵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其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且与持有公司

５ ％

以上股份的股

东无关联关系

。

表决结果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３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兴业银行沙井支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坑梓支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

向平安银行深圳坪山支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同意因公司发展需要

，

向兴业银行沙井支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坑梓支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

向平安银行深圳坪山支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

以上综合授信内容包括流动资金贷款

、

银行承兑汇票

、

贸易融资

、

保函

（

保函期限不超过两年

）

等信用方案

。

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

的融资金额

，

具体金额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实际需求来确定

。

表决结果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４

、

审议通过

《

关于批准公司参与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鉴于轶纶

＠－９５

的广大市场潜力

，

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春高琦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了第三届

第七次董事会

，

决定由其现有股东现金拟增资不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用于年产

１０００

吨轶纶

＠－９５

民用聚酰胺纤维产业化项目建设

。

为

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出资比例认购长春高琦的新增出资额

。

长春高琦现有股本

９７５９．６２

万元

，

前次增资每股价格为

４．４４

元

，

本次增资每股价格为

６．６６

元

（

为前次增资价格的

１．５

倍

）。

本次增

资面向长春高琦原股东及机构

、

个人投资者

。

具体增资金额

、

资金来源以及参与增资股东目前暂不确定

，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在下次董事会议再行审议

。

（

一

）、

如果公司以自有资金对长春高琦进行增资

，

应先由长春高琦董事会审议增资事项

。

根据公司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

，“

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限为

：

单项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０％

以下的

投资

，

包括股权投资

、

生产经营性投资等

，

但涉及公开发行证券等需要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事项

，

应经股东大会批准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公司

（

非合并口径

）

净资产为

１

，

１４９

，

８５１

，

７３９．９４

元

。

因此深圳惠程单项金额不超过

２２９

，

９７０

，

３４７．９９

元的股权投资只需董事会审议通过

。

深圳惠程董事会审议通过该增资事项后

，

由长春高琦召开股东会投票表决该事项

。

（

二

）、

如果公司以以募集资金增资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深圳惠程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４

，

７４６

，

４６９．５７

元

，

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

币

６８

，

８８６

，

６５１．５５

元

，

二者合计

７３

，

６３３

，

１２１．１２

元

。

若深圳惠程以剩余募集资金对长春高琦进行增资

，

应先由长春高琦董事会审议增

资事项

，

再由深圳惠程董事会审议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增资事项

。

根据深圳惠程

《

公司章程

》

第四十二条规定

“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四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事项

；”

深圳惠程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后

，

应提议深圳惠程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该事项

，

同时

，

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等机构

需对变更事项发表意见

。

同时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之

“

６．４．３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审慎地进行拟变更后的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

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

能够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

公司变

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原则上应当投资于主营业务

。”

公司应对投资项目做出详细的可行性分析

。

深圳惠程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后

，

由长春高琦召开股东会投票表决该事项

。

表决结果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备查文件

：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3-057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２

：

００－１２

：

３０

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

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董事会

秘书赵勋及证券事务代表刘婷列席了会议

。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姜宏

华先生主持

。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逐项表决

，

做出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详细内容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3-058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要求及实际工作需要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聘任赵

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

赵勋先生

：

中国籍

，

汉族

，

４０

岁

，

大学学历

，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曾任职于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起加入本公司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担任公司监事

。

历任信息部部长

，

国际部部长

，

总经理助理

。

现任副总经理

。

最近五年在本公司任

职

。

赵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其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且与持有公司

５ ％

以上股份的

股东无关联关系

。

办公地址

：

深圳市大工业区

（

龙岗

．

坪山

）

兰景北路惠程工业园区

邮编

：

５１８１１８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１０２０

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１０８２

Ｅ－ｍａｉｌ

：

ｚｈａｏｘｕｎ＠ｈｉ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ｍ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2013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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